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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商业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一直扮演着不

可或缺的角色。它不仅能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料，而

且促进了城乡和国内外的商品交换。新中国成立

前，我国私营商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

本主义的长期压迫之下艰难发展，具有较强的投机

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私营商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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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私营商业在新中国成立后政权初稳巩固期的经营状况异常困难。为恢复私营商业的发

展，新生政权逐渐规范商业市场和私营商户，稳定物价，为私营商业的复苏奠定基础，并进一步制定政

策调整公私关系与产销关系，改善私营商业经营状况。这一阶段，上海市规范与发展私营商业效果显

著。运用历史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探讨这一过程，有助于区分商业恢复与工业发展的不同。解读 1949

年至 1951 年间政府鼓励私营商业发展的经济方针，旨在深化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商业恢复的探讨，

或可对新时代深化非公有制经济制度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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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少有专门研究，现有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围绕建国初期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进行论述，如黄澄：《解放初期哈尔滨工商业

的恢复和发展》，《黑龙江档案》2018 年第 5期；赵晋：《中共建政之初私营工商业的困境（1949—1950）——以刘鸿生章华毛纺公司为个案

的考察》，《史林》2013 年第 5期；庞松：《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工商业政策的收放与工商界的境况》，《中共党史研究》2009 年第 8期；李政：《建

国初期桂林市私营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 年第 5期；陈肖静：《建国初期江苏的工商业调整》，《江苏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06 年第 5期；等等。也有一部分研究者从商业与市场的角度论述这一时期经济状况，如闫茂旭：《“一五”时期商业所有制变迁

与政府经济职能扩展》，《长白学刊》2010 年第 5期；陈廷煊：《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 年）的商品市场与物价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

性。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如何规范和恢复私营商业是新政权面临的重要

经济问题之一。目前，学术界对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私营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已有初步的讨论，而在私

营商业的恢复发展方面仍然缺乏深入研究。①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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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挖掘已刊、未刊档案以及梳理国家相关政策的基

础上，运用历史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对这一问题进

行研究与探讨，围绕上海市私营商业这一主题，解

读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规范与恢复经济的相关政

策，并区分商业的恢复相较于工业发展的不同，避

免笼统地从工商业角度看待问题，以期进一步探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商业发展状况转变的始末。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首次规范

私营商业后其发展出现停滞

（一）规范商业市场与私营商户

新中国成立前的私营商业是在旧中国不合理

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不但商业市场混乱，而

且投机商业多于正当商业。[1]66当时，投机商业的主

要表现是大量违反市场规则的买空卖空。以大丰

昌仁记纱号为例，其资方邵某于 1949 年 8 月 30 日

上午以 100 万元（旧币①）售出丰年牌棉纱 1件，交

易时无现货，当即以 93 万元的低价购进同牌棉纱

1件用以交货。[2]这正是典型的投机商业非法牟利

行为。为了促使无序的私营商业尽早走上健康发

展的道路，上海解放后市政府采取的首要措施是规

范商业市场和私营商户，因为只有构建一个良好的

营商环境才能为私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奠定基础。

这一过程是通过稳定物价、规范商业场所以及规范

私营商户协作推进的。

解放前上海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速

度远高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商品批发价每月

提高约 78%。上海解放后，市政府与国营公司协作

调控，四次平抑物价，1950 年初上海市物价基本趋

于平稳。与此同时，为打击投机商业，上海市政府

规范了私营商业的交易场所与私营商户本身。在

规范交易场所方面，将各行、各业、各地段的交易

所、茶会、市场集中起来进行管理。首先，以交易员

作为交易过程中的中介，经其审查后发给交易证；

其次，对商人进行审查后发给入场证，且规定商人

不得兼营别的行业，只能卖不能买；再次，管理交易

过程，所有交易一律现款现货；最后，取缔带有封

建性质的市场习惯，例如过去黑道把持蔬菜市场，

收取 3% 的佣金，甚至有殴打菜贩等行为，此类现象

受到了严重打击。通过对全市 21 个行业、24 个交

易场所的整顿，上海私营商业交易市场基本趋于规

范。在规范私营商户方面，实行商业登记，一切商

业单位均须登记入册，以彻底改变私商杂乱的现

象，并制定条例保护和规范商户。1950 年 3 月 28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上海市工商业登记的暂

行办法》出台，明确规定在本市范围内的工商业，包

括私营、公私合营和国营工商业，均须向工商局申

请登记，领取登记证后才可开业经营。[3]63按照规定，

3月 31 日以前设立者为老店，老店向有关同业公

会办理商业登记手续；3月 31 日以后开设的为新

店，新店提前 20 天至区政府工商科办理登记；郊区

或旁县搬来的商店，按新店处理。[4]4 月 2 日，上海

工商联组织工商界各业代表召开工商登记动员大

会。[5]此后，上海市私营商户及商业市场基本得到

规范，结束了近代以来上海私营商业混乱无序的状

态，维持了商业内部的和平与有序。这是新政权管

理私营商业的第一项成就。[6]

（二）私营商业的发展出现停滞

随着物价的稳定和商业市场的逐渐规范，通

货膨胀、商业投机的局面得到相当程度的扭转。与

此同时，上海私营商业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在长期

以来投机行为的刺激下，存在社会购买力虚假繁

荣的现象，即人们为了规避货币贬值的风险，大量

购买商品进行囤积，将货币换为货品以保持其价

值。1950 年初，物价趋于稳定，商业市场与私营商

户基本规范化，因此，长期存在的虚假购买力消失，

私营商业的发展出现停滞局面。一方面，私营商业

销货量迅速下降。例如在批发市场，4月的大米销

量仅为 1月的 17%、面粉销量仅为 1月的 56%；在

零售市场，各类日常必需品的销量大幅下降，4月

的销量仅为 1月的 20%—80%；上海著名的六大百

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丽华及中国国货公

司的经营状况同样受到很大影响，4 月平均每日营

业总额仅为 1.9 亿元（见图 1）。另一方面，不少

1995 年第 2期；卞云骢：《箔商业与近代上海社会》，2016 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李平：《建国初期南昌私营商业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改造》，

2007 年南昌大学硕士论文；等等。

①旧币，1948 年底至 1955 年初流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套人民币，旧币 10000 元等于新币 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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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商户无法维持经营，故只能选择申请停歇业，

1月至 5月间申请停歇业的私营商户不断增多（见

图 2），5个月内共有 6000 多家商店歇业，占全市商

店总数的 6%。[3]94由于私营商业发展停滞，物价持

续下跌，日常必需品的零售物价指数下降20.5%。[7]

二、从公私关系与产销关系入手

调整商业政策

1949 年 9 月颁布的《共同纲领》已经明确指

出：“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

应鼓励其经济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1]198面对

私营商业发展的停滞状态，1950 年 4 月 13 日，周恩

来强调，“同资产阶级有团结还要有斗争，但以团结

为主，斗争是为了团结”，“现在鼓励私人企业发展

的问题，已摆在我们议事日程上了”。[8]179，182同时，

毛泽东指示“除盐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

切”，[9]50 告诫社会各界应当以鼓励私营商业的恢复

发展为主，以此保证私营商业的市场份额。6月 6

日，毛泽东再次强调 ,“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

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10]191中央领导

人多次提及这一问题，为的是避免商业市场停滞与

大批商店歇业。《大公报》《文汇报》等各大报刊也

多次报道工商界的困难境地，并强调各界应竭力寻

求最为有效的办法来改善私营商业的经营状况，确

保其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发挥积极作用。[11]不难

看出，各界协助私营商业恢复经营已成为当时经济

发展的重要一环。1950 年 5 月 8 日起，中央财经委

员会召开全国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讨论物价稳

定、市场规范后工商业发展出现停滞的相关对策。

会议研究后得出结论，指出改善经营状况主要应从

调整公私关系与产销关系入手。

（一）调整公私关系

调整公私关系，主要包括调整私营商业与国

营商业之间的关系，以及私营商业与政府之间的关

系。私营商业与国营商业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

经营范围以及销售差价这两大方面。1950 年 6 月

1 日，根据全国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讨论的结果

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关于调整零售价格的

通令》，其目的是提高私营零售商的利润率，确保其

在维持经营的基础上得以恢复发展。随后，中共上

海市委在《关于三届代表会议后调整工商业的工

作给毛泽东并中央与华东局的报告》中指出调整

国营商业公司的批零差价，并强调暂停国营零售商

的进一步发展。[3]726 月 15 日，陈云在《关于经济形

势、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诸问题的报告》中再次

强调，需要制定一个合适的价格政策，控制地区与

地区之间、批发与零售之间的价格差距，这样的差

距能保证批发商与零售商均有利可图。[10]192—203例

如上海与嘉兴之间大米的差价为每担 9000 元，现

将其调整至 3万元以上；上海国营商业将盐、糖、布

等商品的批零差价从 1% 至 4% 调整为 6% 至 12%，其

中食盐与白糖的批零差价由 1% 扩大至 12%。报告

中还明确指出，国营商业需在零售方面缩小经营范

围，即只销售纱布、粮食、煤炭、食盐、食用油、石油 6

种生活必需品。正如薄一波所言，国营零售业务只

是承担平衡物价的作用，只需掌握 1/3 到 1/2 的货

源，而将百货、土产等零售业务全部让于私营零售

商经营。[12]104以上海市土产公司为例，1950 年 8 月

起，该公司撤销了 49 家土产零售经销处，将其全部

让与私营商业经营。

调整私营商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

政府通过减税和增加贷款，帮助私营商业缓解资金

压力。陈云在上述报告中强调应当给予适当的税

收照顾，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工商税的征收应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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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50年 1—5月六大百货公司平均
每日营业总额变化情况 

单位：亿元

单位：家

图1、图2资料来源：《经济周报》，1950年第11卷第12期，第4页。

图2. 1950年 1—5月上海市私营商店申请歇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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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品轻与奢侈品重的原则，税目从原来的 1136

种减少至 358 种，对于部分急需商品如自来水、石

灰、汽车等采取减税甚至免税的措施。同时，1950

年 4 月至 6月间，上海私营金融业与各大银行为

帮助经营出现停滞的私营工商业维持经营，据不

完全统计，截止到 6月 23 日已向私营工商业者贷

出 1360 亿元。[13]9 月 6 日，中央放宽对私营商业的

放贷条件，再次对金融业提出加大对私营商业的放

贷、吸收侨汇、促进资金流动的要求，以帮助私营商

业缓解资金压力。[14]322

（二）调整产销关系

在调整产销关系方面，主要采取的措施是增加

城乡物资交流与组织联营联购，通过这两种方式促

进物资和商品的流通，从而改善私营商业的经营状况。

上海解放后不久，规模盛大的华东地区第一届

贸易大会顺利举行，举行此次大会的目的是鼓励私

营商户参与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15]同时，上海市

工商局给一批私营商户发放了采购证，方便其下乡

采购；上海市国营商业公司也为私营商户参与城乡

运销提供便利。1950 年 7 月 21 日，中央人民政府

贸易部提出要鼓励私商收购土产。上海市先后有水

果、地货、瓷器、化学原料、蛋类等业成立下乡收购

组织，其中水果、地货两业成绩最好。[3]941951 年初，

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提出，组织城乡物资交流是国

营商业公司扶持商业市场发展的重要手段。时任

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部长的吴雪之强调，“除国

营贸易公司扩大经营外，还必须加强指导私商和组

织私人商业经营土产购销工作”。[1]2666 月，上海再

次召开全国规模的土产展览交流大会，会期长达两

个月，总成交额达 6601 亿元，成交生意达 2198 笔，

其中上海私商参与的订单数达一半以上。以云南

火腿为例，抗战前云南火腿在上海颇受欢迎。从事

火腿腌腊业的张某兴奋地表示，中断了十余年的商

业关系得以重新恢复，上海市民可再次享受这一美

味，都是大会的功劳。[16]这次交流大会不仅恢复了

旧的贸易线路，还建立了新的商业关系。以内蒙古

与上海的交流为例，700 万斤马铃薯以及 10 余吨天

然碱首次从内蒙古售至上海，这为扩大内销打下基

础。[17]城乡间、区域间的商品流通推动了私营商业

的复苏，同时私商下乡也是推销滞销农产品的主要

渠道。[1]281城乡间物资交流的加强，改善了农民的生

活状况。

另一种通过调整产销关系改善整体经营状况

的措施，便是鼓励和引导私营商户进行联营联购。

最早出现的联购是 1949 年 9 月棉商与纱厂经营困

难时，为尽早恢复经营自发组织的。1950 年 9 月，

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颁布了《关于公私联合购棉

及棉花市场管理的指示》。根据指示，上海市成立

联合购棉委员会，统筹资金，联合购买棉花，将所购

棉花按各户出资分配。这一期间，上海市工商局

与国营公司鼓励私营商户行业间的联营联购，至

1950 年底，上海共有 15 个商业联营组织。1951 年

1 月，中央人民政府工商局再次鼓励私营商业间的

联合采购，不少行业在同业公会的领导下组成了联

购处。以茶叶业为例，1951 年 3 月茶汛前，由上海

市茶叶业同业公会发起成立原茶联购处，该处作为

联合经营的领导机构，负责组织这一时期的联购分

销，即联合采购后分别在各商户销售。1951 年私

营商户向产区联合采购红绿茶 3700 余担，龙井茶

9000 余担。[18]这大大缓解了部分茶商因资金不足，

无法在茶汛时收购足量茶叶来维持经营的状况。

至 4月，已组成或正在酝酿中的联营组织，涉及 36

个行业，动员资金达 122.3 亿元。[19]各行业参与联

营的规模也不断扩大，以蛋业为例，从仅 12 家商户

参与联营组织发展到全行业80%的商户参与其中。[20]

通过联营联购，私营商业得到很好的恢复，以水果、

地货、糖、蛋、颜料、杂货业为例，其平均获得纯利润

达 10% 左右，这是很好的例证。

三、商业政策调整后私营商业

得以恢复与发展

上海市实行商业政策调整之后，私营商业得到

了显著的恢复与发展，主要表现在私营商店开业数

量增多，歇业数量减少；私营商户的营业额不断增

加；私营商户在经营过程中有利可图。此外，私营

商业经营状况的恢复还表现在资方重新树立经营

信心，进而精心谋划企业未来发展。

（一）商户数量增多

上海私营商业得以恢复与发展最明显的表现

是，申请歇业的私营商户不断减少，而申请开业的

户数不断增加。1950 年 5 月起，上海市政府采取调

整后的商业政策。6月开始，上海市私营商户歇业

姚庐清：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私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1949—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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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呈现下降趋势，至 10 月仅 133 家私营商户申

请歇业；相反，申请复业与新开业的私营商户数量

不断增加，仅 10 月上海范围内有 1162 户私营商户

申请开业。开业户数与歇业户数的变化是私营商

业经营状况逐渐转好的主要表现之一（见图 3）。

（二）营业额增加

伴随着公私关系与产销关系的调整，上海私

营商业各个行业的营业额均有明显增加。以商业

政策调整前（3 － 5月）为基数，上海私营商业 6—

8月间的营业额增长了近 20%，9—11 月间增长了

70%。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三届代表会议后调整工

商业的工作给毛泽东并中央与华东局的报告》中，

反映了私营商业营业额大幅增长的情况。[3]72报告

强调上海零售市场的恢复特别显著，以上海著名的

六大百货公司即永安、先施、新新、大新、丽华及中

国国货公司为例，3月与 4月六家百货公司每日的

营业总额还不如一家国营日用品公司，经过商业政

策的调整，其营业额大大超过国营公司。同时，上

海著名的三大棉布商店，即协大祥、宝大祥和信大

祥的零售营业额也均有显著增加，9 月协大祥的营

业额为 113 万元，较上月增加 71%；宝大祥为 49.5

万，较上月增加 105%；信大祥为 48 万，较上月增加

65%。除大型私营零售商外，大量中小型私营零售

商的营业额也有显著增加，以百货业的聚和与大东

两户为例，如表 1所示，在公私关系调整后，其平均

每月营业额均有大幅提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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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阶段
营业额

聚和百货 大东百货

1950 年 9 月以前

1950.10—1951.12

调整公私关系前

调整公私关系后

766

3525

14661

18254

表1.                          公私关系调整前后聚和与大东两户的平均每月营业额变化

单位：万元

年度 毛利总额（元） 毛利率（%）

1950

1951

34828178

89019240

17.63

22.24

表2.     1950—1951年聚和百货的毛利变化表

资料来源：上海市百货、交电、零售等公司 1953 年关于私
营商业典型户情况调查报告（1953），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123-2-282。

（三）利润额增加

私营商户是否获得盈利是私营商业经营状况

是否好转的又一个评判标准。以上海 35 个主要行

业的 968 个商业大户为例，商业政策调整后，1950

年全面有盈余的户数达 621 家，占总数的 64%，总

盈余额达 4326 万元。1951 年，随着城乡交流与联

营联购等措施的深入实施，上海私营商业盈利比上

年增长 85.4%。可见，私营商户的利润额有明显的

增长。以聚和百货和大东百货为例，聚和百货采取

“公做私不做或少做”的策略，[3]75如表 2 所示，在商

业政策调整期间其毛利额与毛利率均有明显增加，

1951 年毛利率达 22.24%；由于公私关系的调整，批

零差价的扩大，大东百货的毛利率达 29.57%。

大部分私营商业资方在扣除企业运转费用后

仍能获得一定的盈余。以三阳米店为例，1951 年初

分配 1950 年全年的利润，毛利达 6642 万元，除去

企业运转费用 2657 万元，资方获得盈余达近 4000

万元。[21]不过，少数资方在利润额增加的前提下仍

未达到维持经营的水平。百货业的朱某认为，在政

姚庐清：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私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1949—1951）

图3. 上海市1950年 5—10月私营商户开歇业统计 



101

府政策倾斜与国营公司大力照顾下仍未保本的企

业，问题在于其本身，即不合理的管理制度与高额

的企业运转费用。[22]

（四）资方重新树立经营信心

私营商户开业数量、营业额以及利润额的增加

是上海私营商业恢复发展的客观表现。从充分发

挥私营工商业的作用推动国营经济的恢复发展方

面来看，私营商业恢复发展最为重要的表现是私营

商业资方重新树立经营信心。

这一时期私营商业资方重新树立经营信心主

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随着经营状况的好

转，资方愿意将大量复工的临时工转为正式职工。

从 1950 年 7 月开始复工人数不断增加，9月复工

人数达 8401 人，其中临时工人数仅占复工人数的

47.98%，较 8月的 65.83% 大幅减少。[23]其二，随着

营业额的增加企业持续获得盈利，资方愿意筹集资

金投入企业发展。以聚和百货为例，由于经营状况

好转，资方愿意筹款装修门面，为商店进一步发展

打下基础。[21]其三，私营商业资方对国家政策有了

较为正确的认识，因此，他们愿意改善落后的管理

方式。以永安公司为例，其资方在上海解放前后将

两个儿子及大量资金送往美国。随着上海私营商

业形势的好转，永安公司经营状况恢复且有盈余

后，资方对政策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不仅愿意加

大对企业的投资，同时针对导致虚列开支、开支浪

费、部分不合理的高工资及任意宕账等现象的落后

管理制度进行革新与废除。[24]

此外，私营商业资方相较工业资方政治觉悟更

低，爱国意识和文化程度均不高，在其树立经营信

心的过程中，职工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部分职

工在企业困难时主动采取节省开支、节约伙食、推

销冷备货以及延长经营时间等举措，帮助企业维持

经营。这不仅对私营商业的恢复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同时还使资方看到了企业的前途。[25]这一时期

逐渐涌现出一批爱国守法的资本家，他们在活跃城

乡经济、扩大商品流转以及维持就业等方面均发挥

了积极作用。[26］

四、结  语

良好的经济环境是私营商业恢复与发展的前

提。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管理私营商业的首项

动作，便是规范商业市场与私营商户。但是，随着

物价的稳定、商业市场及私营商户的规范，由投机

商业制造的虚假繁荣消失后，私营商业遭受严重打

击，主要表现为私营商户歇业数量上升，营业额下

降。针对这一情况，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与上海市

政府从公私关系与产销关系入手，调整商业政策，

以帮助上海私营商业恢复与发展。调整政策实施

后，收效明显。私营商户开业数量增多、营业额增

加、利润率提高，是这一时期上海私营商业基本得

以恢复与发展的主要表现。1949 年至 1951 年间，

中央政府采取的商业政策以帮助私营商业的恢复

发展为主。这是因为国民经济的复苏是这一阶段

的首要任务。正如毛泽东所言，此时“和资产阶级

合作是肯定了”，[27]1033发展私营商业对当时的工人

和农民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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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Private Business in Shanghai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1949–1951)

YAO Luqing

(School of Marxism,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Abstract:The private commerce had extreme difficulties to operate in the initial power consolidation period of New China. To 

regain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commerce, the new polity gradually normalized the market and private merchants, stabilized 

prices,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recovery of private commerce, made policies to adjust public-private relations and production-

sales relations, and improved the operations of private commerce. During this period, Shanghai mad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normalizing and developing private commerce. To analyze this process with historical positivist methods helps to discern com-

mercial recovery from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purpose of analyzing the economic policies to encourage private commerce 

development from 1949 to 1951 is to promote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covery of private commerce in the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and to provide beneficial reference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non-public economic system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private commerce; public-private relations; production-sales relations


